武汉大学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班办班合作协议书
（样本）
主办单位：武汉大学  （甲方）

协办单位：










（乙方）

为贯彻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多渠道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武汉大学

与                 在       合作举办_______年（以报考年度为准）________________研究生班。
为了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现就有关事宜协议如下：

一、招生专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招生计划：    
人（不足    人，是否开班由甲方决定）。

三、培养方式：采取进校不离岗的学习方式。

四、学习年限：_____年（最长不超过5年）。
五、收费项目：

总学习经费：人民币/大写______________/人（不包括教材资料费）。

以上费用在学员报到注册时由武汉大学财务人员一次性收取，并开具盖有武汉大学财务专用章、国家认可的武汉市统一收款收据；其他人员不得以“武汉大学”名义收取任何费用。

六、协议各方必须履行的职责：

甲方：（1）武汉大学__________________（学院）：审查学员资格，制订培养方案和学年教学计划，承担专业课的教学任务，聘请公共课教师，提供教材和阅读书目等资料（费用由学员自理），确保任课教师按计划开课，及时与乙方联系等。

（2）武汉大学研究生院：组织审查学员资格，审定培养方案和学年教学计划，协调公共课教学，组织学位课程考试，检查教学质量，成绩管理，结业资格审查和学位证书的发放等。

乙方：       





：组织生源，提供教学场所及其他必要的教学条件，协助甲方实施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选派专人担任班主任负责日常管理，接待甲方授课教师和有关管理人员等。

七、经费分配：

学员所交费用主要用于教学，其分配比例为：

（1）甲方：武汉大学总分配的经费为总学费的    。

（2）乙方：       








总分配的经费为总学费的__，主要用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学员按规定通过统一入学考试，完成全部课程并考试成绩合格，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者授予______________硕士学位证书。
九、协议各方应严格按照国家和甲方的有关规定办学。任何人不得违反规定，向学员作任何超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武汉大学有关办学规定的承诺。如果一方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另一方有权追究违约方的责任并督促其履行应承担的职责。
十、如乙方向学员作任何超出国家和甲方有关办学规定的承诺，以及甲方发现乙方教学管理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甲方有权要求终止协议，乙方须向甲方按_________支付违约金。对双方不能达成有效协议的，任何一方均有权提起诉讼。
十一、本协议仅适用于甲乙双方，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委托他方开展办班相关事宜。
十二、在本协议执行过程中，若国家有新规定，则由协议双方根据新规定协商解决本协议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十三、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变更本协议条款。

十四、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三份，甲方两份（研究生院和承办单位各一份），乙方一份。本协议未尽事宜和办学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由协议双方依据合作精神和平等协商原则妥善解决。

甲方：武汉大学（印章）





乙方：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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